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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權基本觀念 

著作是什麼？ 

著作權保護範圍有多大？ 



著作與著作權 

• 著作：指屬於文學、科學、藝術或其他學
術範圍之創作。 

–種類包括語文、戲劇舞蹈、音樂、美術、圖形
、攝影、視聽、錄音、建築、電腦程式等。 

• 著作權：包括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。
依著作權法取得之著作權，其保護僅及於
該著作之表達，而不及於其所表達之思想
、程序、製程、系統、操作方法、概念、
原理、發現。 







非人類智慧成果不是著作 



衛星照片是不是攝影著作？ 











概念vs表達 

• 概念的剽竊不會有侵害著作權問題，頂多
是被批評沒有創意 

• 表達的剽竊則會侵害著作權，即一般所稱
的「抄襲」 

• 文字作品界定「抄襲」較容易，影像作品
則較為模糊 











Bruce Lee vs Anna Belle 



105年5月16日電子郵件10500032880 

• 利用之影片如不具「原創性」及「創作性」(如行車
記錄器所錄之影片)，即不屬受著作權保護之著作，
任何人均得對之加以利用，無著作權侵害之問題；
反之，具有「原創性」及「創作性」之影片，即屬
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視聽著作，利用受保護之著作製
作交通安全宣導短片，並於相關媒體資源管道(官網
、FB粉絲團等)發布，可能涉及「重製」、「編輯」
與「公開傳輸」之利用行為。 



103年6月3日電子郵件1030603 

• 包包、皮件、衣服、褲子等服飾、配件產品，如係
僅具有實用性之物品，或係以模具製作或機械製造
可多量生產之「工業產品」，即非我國著作權法所
稱之著作，從而，其「款式」並不受我國著作權法
保護，合先說明。至於包包、衣服上繪製之圖樣如
係美術著作，則依相關規定，受著作權法保護。 



著作權歸誰 

• 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。但本法
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 

 

• 另有規定的情況 

–受雇人於職務上完成之著作 

–出資聘請他人完成之著作 

 



著作人格權 

• 公開發表權：指權利人以發行、播送、上映、口
述、演出、展示或其他方法向公眾公開提示著作
內容。 

• 姓名表示權：著作人於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上或
於著作公開發表時有表示其本名、別名或不具名
之權利。 

• 禁止扭曲變更權：著作人享有禁止他人以歪曲、
割裂、竄改或其他方法改變其著作之內容、形式
或名目致損害其名譽之權利。 



著作財產權 

• 利用著作的行為方式規定於著作權法由著
作人專有者。 

–例：著作人專有公開上映其視聽著作之權利。 

 

• 著作財產權包括：重製權、公開口述權、
公開播送權、公開上映權、公開演出權、
公開傳輸權、公開展示權、改作權、編輯
權、散布權、出租權。 

 



網拍、網紅著作權案例解析 

網路涉及的著作財產權有哪些？ 

電腦字型行不行？ 

網路授權知多少？ 



網路活動涉及的「著作財產權」 

• 重製：任何形式的重複製作著作物。 

–例如：影印、下載、錄音錄影。 

• 公開傳輸：以網路傳輸著作物給多數人。 

–例如：FB貼文、大量寄發電子郵件。 

• 灰色地帶： 

–分享連結：原則上不涉及公開傳輸不會侵權。 

–分享盜版連結：可能構成幫助侵權行為。 

 







Clubhouse的著作權議題 

• 聊天室內的行為 

–聊天內容構成語文著作 

–在聊天室裡唱歌構成音樂著作的利用行為 

–透過Clubhouse傳達著作內容構成公開傳輸 

–轉述、引用他人著作應取得授權或符合合理使
用規定 

 



Clubhouse的著作權議題 

• 聊天室內容的後續利用 

–對聊天內容錄音構成重製 

–將聊天內容轉化為逐字稿構成重製語文著作 

–聊天內容在廣播播出構成公開播送 

–聊天內容在podcast播出構成公開傳輸 

 















電腦字型行不行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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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慧局智著字第10400001830號函 

• 電腦字型如屬「著作權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著作例示」二、
(四)所指之「字型繪畫」，則屬受著作權法保護之美術著
作。至所謂「字型繪畫」，係就一組字群，包含常用之字
彙，每一字均具有相同特質之設計，而表達出其整體性之
創意，故字型繪畫是指以整組字群之文字為素材所為整體
性繪畫之藝術創作。惟著作權法所保護者，係具有原創性
及創作性之之整組字群，尚不及於該組字群中之個別文字
，蓋因文字具有訊息傳達及溝通之高度實用性功能，如允
許著作財產權人限制或禁止輸出字型軟體中之個別文字利
用，顯不利於知識傳播與文化發展，有違著作權法第1條
之立法宗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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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慧局智著字第10400001830號函 

• 因此，除專門以製作「字型繪畫」重製物為目的
之利用行為外(例如將他人創作字型之全部或一部
製作成字型軟體販售)，得以社會通常使用方式利
用之。 

• 來函所詢將電腦字型輸出特定字詞(如：商品名稱
、公司行號名稱、廣告用語、聯絡方式、美工圖
檔)之行為，參考上開說明，並非著作權法之保護
範圍，不涉違反著作權法之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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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腦字型使用 關鍵在授權 

• 使用作業系統(Windows/iOS)內建字型 😀 

• 使用正版套裝字型 😀 

• 使用支付月費/年費的套裝字型 😀 

• 使用未取得任何授權的字型 😩 





智財法院104刑智上易90 

• 臉書使用條款第2條第1項規定：「智慧財產權所
涵蓋的內容，如相片和影片（IP內容），您具體
地給予我們以下權限，根據您的隱私和應用程式
設定：您給予我們非獨有、可轉讓、可再轉讓、
可再授權、免版稅的全球授權，使用您張貼在
Facebook或與Facebook聯繫（IP授權）的任何
IP內容。當您刪除您的IP內容或帳號，此IP授權
便宣告結束，除非您的內容已與他人分享而他們
沒有刪除該內容。」 



智財法院104刑智上易90 

• 同條第4項規定：「當您使用『公開』設定發佈內容或資
料時，即代表您允許所有人（包括Facebook以外的人士
）存取或使用該資料，並且將之與您聯想在一起（例如，
您的名字和大頭貼照）。」至於「內容」與「資料」之定
義，臉書使用條款第18條第3項規定「『資料』的定義即
有關您的事實及其他資料，包括用戶與非用戶和
Facebook互動所採取的行動。」同條第4項則規定：「『
內容』，即你或他人在Facebook發佈的一切，而不包括
在「資料」的定義內。」同條第7項更規定「『使用』意
指使用、執行、複製、公開表演或展示、分發、修改、翻
譯及創造衍生作品。」 



智財法院104刑智上易90 

• 準此，依上開臉書使用條款第2條第4項規定，臉書用戶設
定「公開」時所同意第三人使用者，僅為有關臉書用戶之
姓名、大頭貼照或其他事實等「資料」，俾使臉書可使用
上述公開資料，依事實之關連性將用戶間產生相互連結，
用以發揮社群網站之功能，惟並未包括涉及與智慧財產權
有關之相片、影片等「內容」，故而於臉書使用條款第2
條第1項始規定，此部分係非專屬授權予臉書使用。而本
案告訴人遭侵害之系爭圖片，應屬臉書使用條款第18條第
4項所定之「內容」，依臉書使用條款之定義規範及第2條
第1項規定之反面解釋，並未授權予臉書以外之其他第三
人使用，是被告等所辯均非可採。 







THE END 

歡迎各位踴躍提出問題！ 

mannliu@is-law.com 


